
关于开展⒛叨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

征集和就业见习申报的通知

各县 (市 )区 、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青年就业见习工作,切实提高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及失业青年就业能力,按照 《吉林市⒛24年高校毕业

生择吉留吉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方案》和 《吉林省就业见习管理

暂行办法》(吉人社联 【2023】 12号 )文件精神,现将全市2024

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征集和见习人员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做好政策宣传和岗位征集

各县 (市 )区 、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要 以本辖区内规模

较大并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为重点,加



强就业见习政策宣传,加大力度开发具有一定知识、技术含量

和业务内容的就业见习岗位。

二、做好就业见习申报工作

各县 (市 )区 、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按照属地原则,做好

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就业见习单位申报、资审工作 ;

做好辖区内离校 2年 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 (含技

工院校毕业生)及其他 16-24岁 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

申报、资审工作。

三、就业见习申报条件

(一 )就业见习单位申报条件

申请吸纳离校 2年 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 (含

技工院校毕业生)及其他16-24岁 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具各以下各项资格条件 :

1.有吸纳离校 2年 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 (含

技工院校毕业生)及其他16-24岁 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意愿

和能力并能提供实践工作岗位。

2,吉林市内依法注册成立,合法经营,单位营业执照或法

人证书在见习期内有效。



3.见 习单位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提供相应的

劳动保障。

4.承诺遵守就业见习相关规定。

(二 )见 习人员申报条件

报名参加就业见习的离校 2年 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中职

毕业生 (含技工院校毕业生)及其他16-24岁 失业青年应具各以

下各项资格条件 :

1.申领 《就业创业登记证》。

2.离校2年 内未就业的中职以上高校毕业生无用工各案、无

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且未与见习单位建立实际劳动关系 ;

16-24岁 失业青年,失业登记后,无用工备案、社会保险缴费记

录处于
“
停缴

”
状态或无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记录。

3.承诺遵守就业见习相关规定。

四、工作步骤

(一 )各县 (市 )区、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要指导就业见

习单位通过登录
“
吉林智慧人社

”
网厅进行注册和申请,并登

录
“
吉林智慧人社集中式一体化信 J惑 系统

”
进行审核。



(二 )各县 (市 )区、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要严格审核征

集的就业见习岗位,提供见习岗位的单位要提交相应材料,对

《吉林市就业见习岗位募集明细表》加盖公章留存各查。

(三 )各县 (市 )区、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于每月5日 前向

市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开发科报送电子版 《吉林市就业见习岗位

募集明细表》。

(四 )各县 (市 )区 、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将审核合格的

就业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相关材料报市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开发

科汇总。

(五 )各县 (市 )区、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每月zO日 前将

就业见习单位申请就业见习补贴资金相关材料报市人才服务中

心人才开发科。

五、相关要求

(一 )各县 (市 )区 、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要高度重视 ,

认真落实相关工作,确保全市就业见习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二 )各县 (市 )区、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要把握原则 ,

确保各项材料详实、准确,杜绝虚报、谎报见习人员人数,骗

取、套取见习资金以及扣发截留见习人员生活补助等违法违纪

现象发生。



(三 )各县 (市 )区、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要对辖区内见

习单位和见习人员上岗情况进行检查。

联系人:卢狄、郝琦

联系电话:6250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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